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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公路服务设施设计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对旅游公路服务设施设计指南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一般要求、总体设计、

沿线服务设施、配套设施等相关内容提出了指导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旅游公路沿线服务设施的新建、改（扩）建设计，其他行业同类服务设施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7217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788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 34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JGJ 36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JGJ 62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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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173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

JGJ 243 交通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T/T 645 公路服务区生活污水再生利用

JTG B04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D80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JTG D82 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DB J04-241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建标〔2011〕124号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公路服务设施

在旅游公路沿线以一定间距设置的，主要为旅游公路使用者提供服务的场所和设施，包括为司乘人

员提供信息、观景、步行、换乘、休息、住宿等服务，为车辆提供停车、加油(加气、充电）、维修等

服务。

3.2

旅游公路服务设施改（扩）建

为满足旅游公路交通流量增加的服务要求，对旅游公路服务设施进行优化、服务功能进行升级改造。

4 一般要求

4.1 先进性原则。设计既要吸收国内外旅游公路建设、服务、运营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又要适度超前，

充分考虑发展趋势，引领我国旅游公路建设技术的创新发展，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

备的“四新技术”。

4.2 实用性原则。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及建设条件，满足现阶段设计和建设需求，既要统一标

准、规范行为，又要灵活实用、便于创新。

4.3 总体性原则。旅游公路服务设施的布设宜总体规划、整体实施。采用分期修建时应遵循统筹规划、

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总体设计，且前期工程应在后期仍能充分利用。

4.4 品质性原则。旅游公路服务设施的设计应体现以“优质耐久、安全舒适、经济环保、社会认可”为
建设目标的品质工程理念，应符合以人为本、本质安全、全寿命周期管理、价值工程的设计理念。

4.5 特色性原则。旅游公路服务设施的设计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结合人文景观、地域文

化和绿化设施，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在满足使用功能的情况下，优先利用荒坡地，节约土地

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和节能设计，突出特殊功能服务设施的建设，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增大服务设施

规模。

5 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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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分类与建设规模

根据服务质量要求，将旅游公路服务设施依据旅游公路级别以及客流量等条件进行分级，一级是中

心驿站（兼具旅游集散中心），二级是综合驿站，三级是一般驿站，四级是观景台及其他服务设施，具

体可参考表1。

表 1 服务设施建设规模表

驿站类型 中心驿站（兼具旅游集散中心） 综合驿站 一般驿站 观景台及其他服务设施

场区用地

指标

（hm2/
处）

6.666~13.33（100~200亩） 4~6.666（60~100亩） 0.666~4（10~60亩）
无用地，利用旅游公路

空闲平地，无封闭建筑

建筑面积

指标（m2/
处）

10000-20000 5000-10000 1000-5000 根据实际需求选定。

定位

位于旅游公路主线

连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 4A以

上旅游景区的旅游路

位于旅游公路支线

连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

家 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

旅游路

位于旅游公路支线

连接 A级以上旅游

景区的旅游路

根据实际需求选定。

功能

旅游集散中心功能应在综合驿

站基础上，设置大型特色产品购

物与多种地方餐饮组合在一起

的综合体，配套一流的雕塑，四

季开花的游园绿化等，同时具备

应急处置等医疗服务。

综合驿站应满足停车、如

厕、休息、餐饮、购物、

加油、住宿等基本需求。

为车辆（汽车、自行车）

提供停车、简单维修保养

等基本服务。

一般驿站应满足停

车、如厕、休息等

基本需求。宜灵活

设置餐饮、购物、

住宿、车辆加油、

简单维修保养等基

本服务。

满足停车需求，灵活设

置如厕，宜设长廊、亭

台、石台、桌凳等暂时

休憩设施。

注：.据旅游路景区旺季交通量调整规模。

5.2 选址

5.2.1 场址选择应考虑区域社会经济因素，宜建在交通流量较大的路段或著名旅游景区的枢纽附近，

宜靠近周边城镇。

5.2.2 场址应设置在地形、地质条件良好的区域，应避开不良地质地段，宜利用荒坡地、非耕种地，

结合取弃土场设置，少占耕地。

5.2.3 场址应设置在供电、给排水容易实现的地方，场地应有良好的排水、排污条件，以减少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场址应与周边电力、通信设施、建筑物、构筑物及环境敏感点保持安全距离。

5.2.4 场址处地形应有利于服务设施功能布局，宜选择具备扩建条件的地点，能适应公路拓宽和服务

设施扩建，当条件受限时，可在距旅游公路一定范围内选择合适地点建设。

5.3 间距

5.3.1 服务设施布置间距应根据交通流量、区域路网规划、相邻服务设施的分布情况确定。

5.3.2 中心驿站设置宜结合城市旅游规划与景区规划规模进行统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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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综合驿站设置的平均间距不宜小于 30km，不宜大于 50km。

5.3.4 一般驿站设置的平均间距不宜小于 10km，不宜大于 30km。

5.3.5 观景台及其他服务设施宜结合旅游公路沿线景观实际需要，灵活设置。

5.4 场区总平面布置

5.4.1 总平面布置应按功能区分明确，按照人车分流的原则，合理布置人流、车流，减少人、车交叉，

方便人员、车辆安全通行；按照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合理确定服务驿站系统的布局，确

保方便游客的使用，同时便于经营管理与减少干扰，充分发挥设施效益。

5.4.2 总平面布置宜从旅游公路出口匝道至入口匝道范围，合理布置住宿、餐饮、便利店、公共厕所、

停车场、加油（加气、充电）站、汽修、广场、员工宿舍、办公用房及其他配套设施。

5.4.3 设计过程中宜通盘考虑自然地形的坡度、方位、水平和垂直分割度、地质条件，可采用分层、

分台的方法，将建筑分别建造在不同高度的台地上，形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的形态以充分利用场地地

形，以达到少破坏地形地貌。

5.4.4 场内各种服务设施设计宜考虑远期改扩建的需要，宜避免远期改扩建时发生大量征地和拆迁。

5.4.5 设有加油（加气）、充电站的停车场，宜采用“先停车、后加油”的流程，充电站宜结合场区

布局独立设置，加油（加气）站宜设置在停车场出口侧，并考虑加油（加气）站场平面标高与附近出口

引道可以平顺衔接，便于大型客车安全驶出加油站；

5.4.6 中水处理设备、化粪池、变压器等宜设置在隐蔽位置。

5.4.7 公共厕所宜靠近客车停车场，减少不必要的人流干扰。

5.4.8 服务设施场地设计标高应满足防洪、涝灾害的要求，并与出入口道路平顺衔接。

5.4.9 场地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满足自然排水要求的场地坡度一般在 0.3%～0.5%之间，依据当地降水量大小、路线类型等因

素综合确定；自然地面坡度大于 5.0%时宜分成台地。

b) 停车场坡度应为 0.3%～2.0%。

c) 加油（加气）站周边场地应与站内平坡停车位衔接顺畅。

5.5 交通流

5.5.1 应按交通组织要求及“入口逐级分流、场区内单向行驶”原则，规划相关标线。避免人、车混

流，并应保证无障碍人行流线的连续性。

5.5.2 按交通组织要求设置导向标识、警告标志、禁令标志等，使车行流线宜与进出口行驶方向一致，

避免车辆停放、加油、维修路线间的交叉，避免不同车型之间的相互干扰。

5.6 场区服务道路

5.6.1 机动车道转弯内半径应按车型确定，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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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机动车道转弯内半径

车型 机动车道转弯内半径（m）

小客车 6.00
大客车 8.00~10.00
大货车 10.50~12.00
拖挂车 10.50~12.50
超长车 18.00~20.00

5.6.2 道路坡度宜根据场地条件设计，控制指标见表 3。

表 3 道路坡度控制指标（单位：%）

道路类别 最小纵坡 最大纵坡 多雪多雾地区最大纵坡 横坡

机动车道 ≥0.3 ≤8.0(L≤200m） ≤5.0(L≤200m） 1.0~2.0
非机动车道 ≥0.3 ≤3.0.0(L≤50m） ≤2.0(L≤50m） 1.0~2.0

人行道 ≥0.3 ≤8.0 ≤4.0 1.0~2.0
注：L为坡长。

5.6.3 消防用车道与建筑物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作业的障碍物。

5.6.4 建筑物的安全出口应能通达道路。

5.7 其他场地设施

5.7.1 服务设施应设置车辆充电站（桩）。

5.7.2 应急救援场所宜考虑平灾结合，提高用地效率。

5.7.3 场地应根据服务设施分类标准设置资讯服务、场区服务和管理保障等功能设施。

5.8 节能

5.8.1 旅游公路服务设施的设计应执行节能标准，采用节能型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提

高保温隔热性能和供暖通风、空气调节系统效率，加强建筑物用能系统的运行管理，利用可再生能源，

在保证室内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供暖通风、空气调节、照明、热水供应的能耗。

5.8.2 旅游公路服务公共设施建筑应满足 GB 50189规范要求。

5.8.3 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居住建筑应满足 DB J04-241规范要求。

5.9 环保

5.9.1 选址应充分考虑自然气候及环境，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

5.9.2 场区内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参照 JTG B04。

5.9.3 生活垃圾应设置垃圾处理池，并对垃圾进行分类堆放、分别处理。

5.9.4 区内用水宜采用中水引入的方式，将水源在人流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合理性引入，进行双路供

水，利用中水对服务区内绿化用水及卫生间用水进行有效替换，达到 JT/T 645生活污水再生利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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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消防

5.10.1 建筑防火及疏散设计应符合 GB 50016、GB 50222等其他有关国家和地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和

标准。

5.10.2 消防安全标志和驿站内的装修材料应符合 GB 13495.1和 GB 50222的相关规定。

5.11 信息服务

5.11.1 互联网服务

5.11.1.1 以“互联网+”思维，建设一套全方位、全路段、全时段智能旅游信息服务系统。

5.11.1.2 在驿站、观景台等区域宜配置可变情报标志、网络查询预约服务终端、电动车无线充电车道

等服务。

5.11.1.3 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宜建立流量监测预警、突发事件定位、救援路径选择及疏散引导等应急联

动机制。

5.11.2 智慧旅游

5.11.2.1 应聚合连接旅游公路沿线吃、住、游、购、娱等目的地旅游动态资讯和线下服务资源，为游

客推送服务预约等信息服务，创新特色线路优先导航等定制化导航服务。

5.11.2.2 旅游用车服务应引导传统运输服务形式向“互联网+道路运输”新业态转型，围绕旅游运输

需求，为客户提供旅游包车、自驾租车、预约巴士、骑行预约等特色运输服务，为游客提供随时随地的

接送服务。

5.11.2.3 一站式购票服务应聚合连接沿途住宿、餐饮、购物等信息，实现旅游公路及沿途旅游资源的

在线化和全覆盖化，提供沿线景区门票预约和一站式网上购票、餐饮及住宿组合推荐等个性化、定制化

旅游服务。

5.11.3 智慧驿站

应实时掌握驿站服务设施状况，实现对驿站的餐饮、住宿、充电、停车等资源的一体化管理和预约

服务，解决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域拥堵、停车难、就餐住宿选择难等问题。

6 沿线服务设施

6.1 驿站

6.1.1 一般规定

驿站根据表1的不同等级，应符合表1相对应等级的功能要求。

6.1.2 平面布置

6.1.2.1 当驿站占地坡度≥1%时，为避免驿站过长，公厕、餐厅宜单独设置为独栋建筑。

6.1.2.2 应利于自然通风、冬季日照。建筑出入口宜正对停车场。因地制宜，争取南北朝向。

6.1.2.3 活动商业零售点宜布置于公共厕所的前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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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 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筑室内尽可能多采用自然条件下的风能、光和新鲜空气，减少废弃热能

向建筑外环境的排放以及光和声的污染。

6.1.3 造型设计

造型设计应结合地域文化及规划的特征，体现当地特色、人文特色及建筑自身个性。

6.1.4 餐厅

6.1.4.1 餐厅内墙面、顶棚宜色彩明亮，选用的材料和构造处理应不易积灰，便于清洁；地面宜选用

耐磨、耐腐蚀、防滑、易清洁的地砖。

6.1.4.2 餐厅在平面设计和设施上应方便残疾人的使用。

6.1.5 客房

6.1.5.1 服务设施客房的设计应符合 JGJ 62的有关规定。

6.1.5.2 服务设施位于车流量较大的旅游公路上或名胜风景地附近，客房数量可适当增加。

6.1.5.3 客房沿停车场布置时，应采取防噪措施，宜利用阳台或外廊进行隔声、减噪处理。

6.1.6 公共厕所

6.1.6.1 公共厕所的建设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公厕建设的相关标准，没有上下水条件的场所应采用符合

环保要求、维护简单、经济可靠的厕所技术（如：节水型、泡沫免冲型、循环冲洗型和生物型等）。

6.1.6.2 公共厕所的设计应符合 CJJ 14的有关规定。

6.1.6.3 无障碍设施应符合 GB 50763的要求。

6.1.6.4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厕所应设置第三卫生间。

6.1.6.5 服务设施厕位数宜符合表 4的要求：

表 4 服务设施厕位数

类型 便器数 （个/侧）

男小便器 男大便器 女 第三卫生间

中心驿站 ≥40 ≥40 ≥80 ≥1

综合及一般驿站 ≥24 ≥24 ≥48 ≥1

其他类休息区 ≥3 ≥3 ≥6 宜设

注：厕位数可按节假日高峰期人流测算确定。

6.1.6.6 公共厕所的臭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17217和 GB 14554的要求。

6.1.7 停车场

6.1.7.1 停车位数量

停车位的数量宜满足表5的要求。



DB14/T 2159—2020

8

表 5 停车车位推荐值

类型 中心驿站 综合驿站 一般驿站 其他类休息区

小车停车车位 ≥100 ≥60 ≥30 ≥3

客车停车车位 ≥40 ≥24 ≥6 可设

房车停车车位 ≥4 ≥2 可设 无

充电桩停车车位 ≥20 ≥10 ≥5 无

注：此表为单侧服务设施单侧的推荐值，可根据交通量、交通组成等论证后，增加车位数；在风景名胜区附近的服

务设施应适当增加停车位。

6.1.7.2 停车场设计

6.1.7.2.1 停车场功能分区:小客车区、大客车区、无障碍停车场。

6.1.7.2.2 客车停车场宜设置在公共卫生间、餐饮、休息等主要设施附近。大客车停车位侧边宜设置

高度≤0.20m、宽度≥1.00m的安全岛方便乘客上下车。

6.1.7.2.3 停车场的进、出通道，单车道净宽不应小于 4m，双车道净宽不应小于 6m，因地形高差通

道为坡道时，双车道则不应小于 7m。当车辆穿过建筑物时，通道的净高和净宽应大于 5m。

6.1.7.2.4 充分利用地形，宜减少土石方量。停车场的同一停车场宜设在同一标高上。

6.1.7.2.5 停放车辆的纵向坡度应小于 1%，横向坡度应小于 2%。

6.1.7.2.6 停车场路面宜为水泥混凝土路面，加油站等特殊场所路面结构应按照相关规范执行。路面

结构应根据车辆类型及使用频率确定。

6.1.7.2.7 公共停车场应考虑自行车停车、残疾人停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并为交通换乘和游客滞

留留出空地。

6.1.7.2.8 设有绿道的旅游公路与驿站机动车停车场衔接时，应在停车场出入口设立醒目的标志，并

在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与停车场出入口设置减速带。

6.1.7.3 停车位平面设计参数

停车位平面设计宜符合表6的要求。

表 6 停车车位推荐值

类型

停放方式

垂直通道方向的车位尺寸(m） 平行通道方向的车位尺寸(m）

小客车

垂直式 6.0 2.8

60°斜放式 5.9 3.2

大客车 30°斜放式 8.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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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4 交通设施

6.1.7.4.1 应在停车场各功能区设置停车位标志。

6.1.7.4.2 应按规范要求，施划停车位标线等。

6.1.7.4.3 宜在停车位设置挡车杆。

6.1.8 加油（加气）站

6.1.8.1 加油站（加气）设计应符合 GB 50156的相关规定。

6.1.8.2 加油站（加气）宜设置在场区出口处。

6.1.8.3 加油站（加气）配套用房宜设置营业厅、办公室、财务室等。

6.1.9 电动汽车充电站（桩）

电动汽车充电站（桩）设计应符合GB 50966的有关规定。

6.1.10 机修厂

汽修厂设计应符合GB 50067的相关规定。

6.1.11 员工宿舍

员工宿舍宜单独或分区设置，设计应符合JGJ 36的相关规定。

6.1.12 其他

6.1.12.1 在各功能区设置导向牌和指示牌等服务设施公共信息标识，其设计风格上应保持一致，宜体

现旅游公路及服务设施的地域人文特色。

6.1.12.2 加水设施宜设置在汽修厂附近或货车停车场内。

6.2 观景台或特色留影区

6.2.1 结合自然人文古迹，可设置观景台或特色留影区。

6.2.2 观景台或特色留影区应采用与环境相融合的围栏设施，并宜配套公共厕所。

6.2.3 机动车观景台应结合现状，宜设置加减速车道，可结合应急车道和紧急停车带设置，并设置不

少于 5个车位的小型停车场。

6.2.4 自行车、步行观景台或特色留影区宜每隔 10km 设置一处，结合地形环境宜配置凉亭、桌凳。

6.3 观光巴士或旅游公交

6.3.1 沿山谷、河流、长城等自然人文风景名胜区的专用旅游路宜设置观光巴士。

6.3.2 观光巴士停车场可结合公路驿站设置。

6.3.3 应合理设置车流线和人流线，避免交叉，人流量大的地区应分散布置。

6.3.4 停靠站应结合公交规划、旅游景区位置等进行合理规划。



DB14/T 2159—2020

10

6.3.5 停靠站的设置应避免影响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不应侵占非机动车通行空间。

6.3.6 候车厅设置应安全、实用、经济、美观，便于乘客遮阳、避雨雪，与周围景观协调。

6.3.7 观光巴士站台应设置与环境相融合的候车亭，配置简单凳、椅。

6.3.8 停靠站应设有交通导向标示。

6.3.9 两条以上公交线路停靠的车站，站台宜设置排队用的人行护栏。

6.4 路域文化长廊或建筑雕塑展示点

6.4.1 路域文化长廊和建筑雕塑主要展示地方特色文化，如长城、太行、黄河等地方历史人文景观。

6.4.2 路线平直段，可利用高度大于 3m护坡、山体设置路域文化长廊宜与观景台或紧急停车带相结

合。

7 配套设施

7.1 给水排水

7.1.1 消防给水设计，应符合现行 GB 50016、GB 50974、GB 50140、GB 50067等其他有关国家和地

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和标准。

7.1.2 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 GB 8978、GB 50788、GB 50013、GB 50014、GB 50015等其他有

关国家和地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和标准。

7.1.3 污、废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排水口不应直接对周边村庄或农田进行排放，应与旅游公路主

线排水口相衔接。

7.1.4 服务设施宜建设废水回收再利用设施。宜采用中水处理设备，达到绿化标准后，用于绿化、冲

厕、清洗道路广场等，全部回收利用，实现零排放。

7.2 采暖、通风

采暖、通风设计：应符合现行GB 50736、GB 50016、JGJ 173、GB 50189、CJJ 34等其他有关国家

和地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和标准。

7.3 电气

供配电、照明、防雷接地、有线电视、电话、网络设计应符合现行GB 50034、GB 50052、GB 50054、
GB 50057、JGJ 243等其他有关国家和地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和标准。

7.4 建筑防火

7.4.1 建筑防火及疏散设计应符合 GB 50016、GB 50222等其他有关国家和地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和

标准。

7.4.2 消防安全标志和驿站内的装修材料应符合 GB 13495.1和 GB 50222的相关规定。

7.5 景观设计与植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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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宜以庭院式绿化为主，乔、灌、草、花等相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乔灌木相互搭配，应充分利

用场区内原有树木。

7.5.2 功能分区应进行分别设计，小型停车场可铺设草坪砖；休闲区域内应种植大乔木遮荫，可适当

设置园林小品，展示地方特色文化。

7.5.3 应选取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具有较强观赏性的园林树种，一般以树形优美的大乔木、色叶花

灌木及观花小乔木等为佳。

7.5.4 应选择寿命较长、病虫害少、无针刺、无毒、无飞絮、无异味的植物。

7.5.5 加油站与消防通道之间不宜种植绿篱及密植灌木丛。

7.5.6 污水处理池、化粪池周围宜栽植抗污染力强的乔木树种，并宜选用芳香植物。

7.5.7 因地制宜，采用以植物群落为主，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相结合的多种植物立体配置形式。

7.6 护栏

7.6.1 护栏类型及适用条件

护栏形式及适用条件宜符合表7的要求。

表 7 护栏类型及适用条件

护栏类型 适用条件

缆索护栏 在必要设护栏，且路侧环境优美的路段； 安全强度符合标准

石砌护栏、木质护栏等 从安全性上，乡土材料能够替代护栏时

亲和性护栏 游客较多，且可能与护栏产生接触时

宽容理念 不设置 安全性符合标准或有保障的前提下

7.6.2 护栏设计

7.6.2.1 必须能够满足安全防护的基本功能。护栏设计必须在满足护栏基本防护功能的基础上进行，

不能以降低护栏的安全防护和诱导水平为代价，而追求景观效果。要注重细节处理，护栏过渡段设计、

护栏端头的处理，减轻对事故车辆的危害。

7.6.2.2 根据旅游公路的地域环境特点，在不涉及安全护栏的地方，应寻找可以替代护栏的措施，宜

因地制宜地设置石砌护墩、木质护栏等。

7.6.2.3 考虑到应降低刚性护栏的存在感，可以通过降低混凝土护栏的高度，也可在其上面加装金属

材料的护栏，并种植藤类植物以遮挡混凝土墙的表面，降低混凝土护栏表面的亮度，以利于行车安全。

7.6.2.4 根据周围环境灵活设置护栏的颜色，与当地的自然、风土以及建筑物相协调，体现出对人的

亲和性。要避免过渡装饰并控制色彩，过分“美化”对改善景观无益。

7.6.2.5 旅游公路游客较多，护栏设置要考虑到护栏对人的自然亲和性，其连接件等突起物不应对人

造成伤害，护栏更贴近于自然物，给人以亲切感，有很好的手感和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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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安全标志标识

7.7.1 安全标志标识为使用者提供各种警告、禁令、指示、指路信息和视线诱导，引导驾驶员顺畅行

驶。主要涉及到交通信息的提示、交通诱导及其安全提示等方面。安全设施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 5768、
JTG D82的相关要求。

7.7.2 旅游公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应从系统的角度进行考虑，应注重整个系统均匀与平衡； 既要避免交

通标志过于集中、信息过载，又要避免信息不足，应遵循标准要求选取信息；应以路网为考虑对象，各

路段提出针对性的设置方案。

7.7.3 旅游公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应从路景和谐的角度考虑，交通标志的位置应减少对景观的影响； 巧

妙的使用色彩，设计具有地方旅游文化特色的旅游公路服务设施标志，尽可能采用路侧交通标志，使公

路视觉上保持通透性，较少压迫感。尽可能做到与环境协调一致，获得与整体公路环境的和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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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道路坡度宜根据场地条件设计，控制指标见表3。
	5.6.3　消防用车道与建筑物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作业的障碍物。
	5.6.4　建筑物的安全出口应能通达道路。

	5.7　其他场地设施
	5.7.1　服务设施应设置车辆充电站（桩）。
	5.7.2　应急救援场所宜考虑平灾结合，提高用地效率。
	5.7.3　场地应根据服务设施分类标准设置资讯服务、场区服务和管理保障等功能设施。

	5.8　节能
	5.8.1　旅游公路服务设施的设计应执行节能标准，采用节能型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提高保温隔热性能和供
	5.8.2　旅游公路服务公共设施建筑应满足GB 50189规范要求。
	5.8.3　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居住建筑应满足DB J04-241规范要求。

	5.9　环保
	5.9.1　选址应充分考虑自然气候及环境，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
	5.9.2　场区内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参照JTG B04。
	5.9.3　生活垃圾应设置垃圾处理池，并对垃圾进行分类堆放、分别处理。
	5.9.4　区内用水宜采用中水引入的方式，将水源在人流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合理性引入，进行双路供水，利用中水对服务

	5.10　消防
	5.10.1　建筑防火及疏散设计应符合GB 50016、GB 50222等其他有关国家和地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和标准
	5.10.2　消防安全标志和驿站内的装修材料应符合GB 13495.1和GB 50222的相关规定。 

	5.11　信息服务
	5.11.1　互联网服务
	5.11.1.1　以“互联网+”思维，建设一套全方位、全路段、全时段智能旅游信息服务系统。
	5.11.1.2　在驿站、观景台等区域宜配置可变情报标志、网络查询预约服务终端、电动车无线充电车道等服务。
	5.11.1.3　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宜建立流量监测预警、突发事件定位、救援路径选择及疏散引导等应急联动机制。

	5.11.2　智慧旅游
	5.11.2.1　应聚合连接旅游公路沿线吃、住、游、购、娱等目的地旅游动态资讯和线下服务资源，为游客推送服务预约等信息
	5.11.2.2　旅游用车服务应引导传统运输服务形式向“互联网+道路运输”新业态转型，围绕旅游运输需求，为客户提供旅游
	5.11.2.3　一站式购票服务应聚合连接沿途住宿、餐饮、购物等信息，实现旅游公路及沿途旅游资源的在线化和全覆盖化，提

	5.11.3　智慧驿站


	6　沿线服务设施
	6.1　驿站
	6.1.1　一般规定
	6.1.2　 平面布置
	6.1.2.1　当驿站占地坡度≥1%时，为避免驿站过长，公厕、餐厅宜单独设置为独栋建筑。
	6.1.2.2　应利于自然通风、冬季日照。建筑出入口宜正对停车场。因地制宜，争取南北朝向。
	6.1.2.3　活动商业零售点宜布置于公共厕所的前场空间。
	6.1.2.4　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筑室内尽可能多采用自然条件下的风能、光和新鲜空气，减少废弃热能向建筑外环境的排放以

	6.1.3　造型设计
	6.1.4　餐厅
	6.1.4.1　餐厅内墙面、顶棚宜色彩明亮，选用的材料和构造处理应不易积灰，便于清洁；地面宜选用耐磨、耐腐蚀、防滑、
	6.1.4.2　餐厅在平面设计和设施上应方便残疾人的使用。

	6.1.5　客房
	6.1.5.1　服务设施客房的设计应符合JGJ 62的有关规定。
	6.1.5.2　服务设施位于车流量较大的旅游公路上或名胜风景地附近，客房数量可适当增加。
	6.1.5.3　客房沿停车场布置时，应采取防噪措施，宜利用阳台或外廊进行隔声、减噪处理。

	6.1.6　公共厕所
	6.1.6.1　公共厕所的建设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公厕建设的相关标准，没有上下水条件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维护简单、
	6.1.6.2　公共厕所的设计应符合CJJ 14的有关规定。
	6.1.6.3　无障碍设施应符合GB 50763的要求。
	6.1.6.4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厕所应设置第三卫生间。
	6.1.6.5　服务设施厕位数宜符合表4的要求：
	6.1.6.6　公共厕所的臭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17217和GB 14554的要求。

	6.1.7　停车场
	6.1.7.1　停车位数量
	6.1.7.2　停车场设计
	6.1.7.2.1　停车场功能分区:小客车区、大客车区、无障碍停车场。
	6.1.7.2.2　客车停车场宜设置在公共卫生间、餐饮、休息等主要设施附近。大客车停车位侧边宜设置高度≤0.20m、宽度
	6.1.7.2.3　停车场的进、出通道，单车道净宽不应小于4m，双车道净宽不应小于6m，因地形高差通道为坡道时，双车道则
	6.1.7.2.4　充分利用地形，宜减少土石方量。停车场的同一停车场宜设在同一标高上。
	6.1.7.2.5　停放车辆的纵向坡度应小于1%，横向坡度应小于2%。
	6.1.7.2.6　停车场路面宜为水泥混凝土路面，加油站等特殊场所路面结构应按照相关规范执行。路面结构应根据车辆类型及使
	6.1.7.2.7　公共停车场应考虑自行车停车、残疾人停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并为交通换乘和游客滞留留出空地。 
	6.1.7.2.8　设有绿道的旅游公路与驿站机动车停车场衔接时，应在停车场出入口设立醒目的标志，并在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与停

	6.1.7.3　停车位平面设计参数
	6.1.7.4　交通设施
	6.1.7.4.1　应在停车场各功能区设置停车位标志。
	6.1.7.4.2　应按规范要求，施划停车位标线等。
	6.1.7.4.3　宜在停车位设置挡车杆。


	6.1.8　加油（加气）站
	6.1.8.1　加油站（加气）设计应符合GB 50156的相关规定。
	6.1.8.2　加油站（加气）宜设置在场区出口处。
	6.1.8.3　加油站（加气）配套用房宜设置营业厅、办公室、财务室等。

	6.1.9　电动汽车充电站（桩）
	6.1.10　机修厂
	6.1.11　员工宿舍
	6.1.12　其他
	6.1.12.1　在各功能区设置导向牌和指示牌等服务设施公共信息标识，其设计风格上应保持一致，宜体现旅游公路及服务设施
	6.1.12.2　加水设施宜设置在汽修厂附近或货车停车场内。


	6.2　观景台或特色留影区
	6.2.1　结合自然人文古迹，可设置观景台或特色留影区。
	6.2.2　观景台或特色留影区应采用与环境相融合的围栏设施，并宜配套公共厕所。
	6.2.3　机动车观景台应结合现状，宜设置加减速车道，可结合应急车道和紧急停车带设置，并设置不少于5个车位的小型
	6.2.4　自行车、步行观景台或特色留影区宜每隔10km设置一处，结合地形环境宜配置凉亭、桌凳。

	6.3　观光巴士或旅游公交
	6.3.1　沿山谷、河流、长城等自然人文风景名胜区的专用旅游路宜设置观光巴士。
	6.3.2　观光巴士停车场可结合公路驿站设置。
	6.3.3　应合理设置车流线和人流线，避免交叉，人流量大的地区应分散布置。
	6.3.4　停靠站应结合公交规划、旅游景区位置等进行合理规划。
	6.3.5　停靠站的设置应避免影响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不应侵占非机动车通行空间。
	6.3.6　候车厅设置应安全、实用、经济、美观，便于乘客遮阳、避雨雪，与周围景观协调。
	6.3.7　观光巴士站台应设置与环境相融合的候车亭，配置简单凳、椅。
	6.3.8　停靠站应设有交通导向标示。
	6.3.9　两条以上公交线路停靠的车站，站台宜设置排队用的人行护栏。

	6.4　路域文化长廊或建筑雕塑展示点
	6.4.1　路域文化长廊和建筑雕塑主要展示地方特色文化，如长城、太行、黄河等地方历史人文景观。
	6.4.2　路线平直段，可利用高度大于3m护坡、山体设置路域文化长廊宜与观景台或紧急停车带相结合。


	7　配套设施
	7.1　给水排水
	7.1.1　消防给水设计，应符合现行GB 50016、GB 50974、GB 50140、GB 50067等其他
	7.1.2　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GB 8978、GB 50788、GB 50013、GB 50014、GB 
	7.1.3　污、废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排水口不应直接对周边村庄或农田进行排放，应与旅游公路主线排水口相衔接。
	7.1.4　服务设施宜建设废水回收再利用设施。宜采用中水处理设备，达到绿化标准后，用于绿化、冲厕、清洗道路广场等

	7.2　采暖、通风
	7.3　电气
	7.4　建筑防火
	7.4.1　建筑防火及疏散设计应符合GB 50016、GB 50222等其他有关国家和地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和标准
	7.4.2　消防安全标志和驿站内的装修材料应符合GB 13495.1和GB 50222的相关规定。 

	7.5　景观设计与植物配置
	7.5.1　宜以庭院式绿化为主，乔、灌、草、花等相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乔灌木相互搭配，应充分利用场区内原有树木。
	7.5.2　功能分区应进行分别设计，小型停车场可铺设草坪砖；休闲区域内应种植大乔木遮荫，可适当设置园林小品，展示
	7.5.3　应选取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具有较强观赏性的园林树种，一般以树形优美的大乔木、色叶花灌木及观花小乔木等
	7.5.4　应选择寿命较长、病虫害少、无针刺、无毒、无飞絮、无异味的植物。
	7.5.5　加油站与消防通道之间不宜种植绿篱及密植灌木丛。
	7.5.6　污水处理池、化粪池周围宜栽植抗污染力强的乔木树种，并宜选用芳香植物。
	7.5.7　因地制宜，采用以植物群落为主，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相结合的多种植物立体配置形式。

	7.6　护栏 
	7.6.1　护栏类型及适用条件 
	7.6.2　护栏设计 
	7.6.2.1　必须能够满足安全防护的基本功能。护栏设计必须在满足护栏基本防护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以降低护栏的安全
	7.6.2.2　根据旅游公路的地域环境特点，在不涉及安全护栏的地方，应寻找可以替代护栏的措施，宜因地制宜地设置石砌护
	7.6.2.3　考虑到应降低刚性护栏的存在感，可以通过降低混凝土护栏的高度，也可在其上面加装金属材料的护栏，并种植藤
	7.6.2.4　根据周围环境灵活设置护栏的颜色，与当地的自然、风土以及建筑物相协调，体现出对人的亲和性。要避免过渡装
	7.6.2.5　旅游公路游客较多，护栏设置要考虑到护栏对人的自然亲和性，其连接件等突起物不应对人造成伤害，护栏更贴近


	7.7　安全标志标识 
	7.7.1　安全标志标识为使用者提供各种警告、禁令、指示、指路信息和视线诱导，引导驾驶员顺畅行驶。主要涉及到交通
	7.7.2　旅游公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应从系统的角度进行考虑，应注重整个系统均匀与平衡； 既要避免交通标志过于集中、
	7.7.3　旅游公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应从路景和谐的角度考虑，交通标志的位置应减少对景观的影响； 巧妙的使用色彩，设




